受理机关发文字号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

（申请人姓名或者单位名称）:
本机关于XX年XX月XX日收到您（你单位）提交的申请，要求公开XXX。经审核（检索核实），现答复如下：
（答复意见包括处理决定〔已主动公开、予以公开、部分公开、不予公开、无法提供、不予受理等〕和法律依据〔所采用法律依据及条款需与处理决定一一对应〕等内容）。
如对本答复有异议，可以在收到本答复书60日内向XX人民政府（或者部门）申请行政复议，联系地址：XXX；联系电话：XXX。或者在收到本答复书６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（注：1.作出不予公开决定的，适用复议前置规定。例如，如对本答复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答复书之日起60日内向XX人民政府（或者部门）申请行政复议，联系地址：XXX；联系电话：XXX。2.一份答复书，既有予以公开事项，也有不予公开事项时，也适用复议前置规定，告知申请人如有异议可以先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3.凡是没有不予公开事项的，既要提供复议渠道，也要提供诉讼渠道。例如，如对本答复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答复书之日起60日内向XX人民政府（或者部门）申请行政复议，联系地址：XXX；联系电话：XXX。或在收到本答复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XXX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地址：XXX，联系电话：XXX。）亦即：凡是有不予公开的事项，都适用复议前置的规定。



（机关印章或者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


新平县古城街道纳溪社区纳溪路新平县司法局（玉溪公路局新平公路分局旁）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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